附件一
宁夏大学新华学院2019年
学生体质测试工作方案
为达到教育部和体育总局下发的关于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，针对全院学生体质测试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测试工作安排
1、成立体质测试领导小组：
组    长：刘军红 
副 组 长：何振华  贾述道  刘亚兵  赵  蓓
小组成员：田  波  冯  欣  席  博  马小林  马东峰 吴云柯  
杨世东  马海龙  徐瑞媛  刘思婕  马梦雨  王  涛  田德华  
李  震  赵赫楠  陈  娜  赵雪枫    
各系各年级带队辅导员及测试员40人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
办公室电话：2043033
（1） 学生处负责提供各年级、各班学生基本信息。
（2） 教务处负责测试过程中违纪、违规、作弊的处理。
（3） 后勤保障处负责急救、医护、车辆、开水保障。
（4） 各系负责按时间将学生带到指定测试点直至测试结束。
（5） 保卫处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。
（6） 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负责测试、成绩记录、数据上报、测试设备的保障。
2、根据国家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要求，学院统一安排体质测试，相关部门协同配合，共同组织实施。学院负责实施计划和监督工作。
二、测试对象与测试项目
测试对象： 2016级、2017级、2018级、2019级全体学生。 
测试项目：身高、体重、肺活量、坐位体前屈、立定跳远、50米、引体向上（男）、1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1000米（男）、 800米（女）。
三、时间安排（见附件2）
四、测试地点：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中心区田径场
五、注意事项
1、测试前要作好充分准备工作和制定测试过程中的安全措施。测试数据和记录要准确无误，并进行严格核查，测试、记录、监督检查人员要签字。
2、因病或残疾不能参加全部或部分项目测试，无法进行评分和等级评定的学生，可向学院提交免予执行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申请，出具县级以上医院证明或残疾证，学生办公室主任签字、盖章，学院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免予执行。但能参加测试的项目仍需测试记录，可不作为评价等级依据。免予执行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学生评价等级为及格。
3、因病临时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出示县级以上医院证明，主管部门核准，可不参加本次测试，但须进行补测。
4、宁夏大学访学的学生，必须按新华学院体测时间回新华学院原班级参加测试。
5、每学年测试的原始数据和统计资料要妥善保存。学院有专人保存或统计。
六、数据收集与整理上报
1、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对本学院的测试数据、评定等级进行统计分析，填写有关报表。
2、测试人员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，在测试中作好安全防范工作。
3、学院提供各类保障，确保《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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